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縣(市) 學校 

111年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樂學計畫申請書 
 

■ 方案 1 本土語文活動課程(語言: ) 班別:   班 (由系統帶入) 

■ 方案 2 整合式學習方案           班別:   班 (由系統帶入)  

■ 方案 3 英語主題式課程           班別:   班 (由系統帶入) 

 

   A 部分:學校的夏日樂學成果與弱勢學生需求 

壹、111年申請學校之過去申請情形(由系統帶入)  

年度 申請情形 

105-110年 
 □方案 1    □通過(  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  )萬元，語言別(   )(   )       

 □方案 2    □通過(  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  )萬元 

   111年第一次申請夏日樂學計畫 

 

 貳、111年申請學校之過去辦理成效或補充說明 
建議各校可以條列式說明過去辦理成效即可填寫，有助於審查委員了解;亦可補充說明此計

畫對於貴校有何迫切性 5-500字。 
 

 

 

 

(建議填寫，有助於審查通過。) 

 

 

參、弱勢學生比例說明 (如學生有多重身份，請擇一身份填寫) 

身份別 人數 占全校學生數比例(%) 

 新住民子女學生   

 原住民學生   

 低收入戶學生   

 隔代教養家庭學生   

 身心障礙學生   

弱勢學生總計(系統帶入)   

本校全校學生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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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B 部分:計畫內容 

計畫項目 內容簡述 

課程名稱 3-30字 

課程內容摘要 100字內為原則，說明課程設計與預期效益之關聯性 

壹、 計畫目的 

(可複選) 

□暑期期間進行實驗創新教學  □強化學生本土語及英語學習素養 
□促進學校的整合學習設計    □提升學生本土語及英語聽、說的溝通能力 
□運用課程進行多元文化學習  □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熱情 
□導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字 

貳、需求分析 

●學校本位課程簡介：100 字內為原則 

●社區性質分析：100字內為原則 

●學生學習需求分析：100 字內為原則 

參、課程設計 

●課程設計理念：100字內為原則 

(依據前述簡介、分析與需求，而規劃學習活動並擬具體可行的計畫與行動策略) 

●夏日樂學相關課程架構圖：(請上傳相關 pdf、png、jpg檔) 
  (非必填，但建議填寫，有助於審查通過。) 

●教學策略： 

○方案一：100字內為原則教學方法採沉浸式、融入式、生活化設計之程度 

○方案二：100字內為原則學生學習興趣引發程度 

○方案三：100字內為原則教學方法採沉浸式、融入式、生活化設計之程度 

●教材研發(可複選) 

    □自編研發(自編教材比例  )  □坊間教材 
    □配合坊間教材編修後使用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 字 

●課程型態(可複選) 

    □集中式    □沉浸式    □參與式     □活動式     □講述式  

    □小組式    □體驗式    □遊戲式     □團體式   
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 字 

●授課方式(可複選) 

    □講述教學  □角色扮演  □分組學習    □活動表演    
    □欣賞電影、歌曲等      □實作體驗    □社區踏查/校外參訪 
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 字 

●課程類別/領域(可複選)  

□國語文          □英語              □社會 
□數學            □自然與生活科技    □資訊 
□藝術與人文      □健康與體育(舞蹈、運動)   
□閩南語與文化    □客家語與文化      □原住民族語與文化 
□coding 課程 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 字 

●特色教學(可複選) 

    □閱讀   □實驗   □藝術(含繪畫等)  □田野調查   □資訊 
    □舞蹈   □戲劇   □體育   □電影   □食農教育   
    □其他，請自行填寫 3-30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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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項目 內容簡述 

肆、預期效益 

 

□1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有助於實驗創新教學 

□2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有助於整合學習設計 

□3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有助於多元文化之學習 

□4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主學習能力 

□5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提升學生本土語及英語聽、說的溝通能力 

□6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改善學生課業學習落差程度 

□7.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，提升學生適性學習機會 

□8.其他，請自行填寫何種作為 30字內為原則 

    

    伍、學生人數:總人數 (   ) 位 (時段/學生年級可複選) 
  (每校每方案申請以 1 至 3 班為原則。開班人數每班人數 15 至 30 人；偏遠地區或離島學校 10 人即可開班)。 

班別 期程 人數 節數 天數 時段 學生年級(1-9年級) 

□基礎班 

□進階班 
甲 月 日至 月 日 

   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…□9 

□基礎班 

□進階班 
乙 月 日至 月 日 

   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…□9 

□基礎班 

□進階班 
丙 月 日至 月 日 

   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…□9 

如有符合以下請勾選 

□此計畫具有跨校招生性質     □此計畫具有混齡教學性質 

 

    陸、師資安排 

  一、行政團隊(應能團隊組織完備、分工明確) 

職務 姓名 工作內容 

職務 1 000 …… 

職務 2 000 …… 

職務 3 000 …… 

  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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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教學團隊 (適用:申請方案 1及方案 2) 
       (課程師資能顧及多樣化，有師資安排合適度；採師資開放，上課人員可未必是教師） 

師資姓名 學/經歷 現職 授課名稱 備註 

     單元名稱 ○本校師資 
  □一般師資 

  □傳統指導藝師 

  □部落耆老 

○外聘師資 
□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   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
   

  二、教學團隊(適用:申請方案 3) 
      (課程師資能顧及多樣化，有師資安排合適度；採師資開放，上課人員可未必是教師） 

師資姓名 學/經歷 現職 英語教師證 英語能力 授課名稱 備註 

   □中等學校英文 

  /英語教師證 

□國小加註英語 

  專長教師證 

□暫無教師證， 

  但對英語教學 

  有興趣 

□其他__(請敘明) 

 

□CEFR 架構 C1 以上 
 (相當於全民英檢高級) 

□CEFR 架構 B2 
(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) 

□CEFR 架構 B1 
  (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) 

□CEFR 架構 A2 
  (相當於全民英檢初級) 

□留學英語系國家 

   1 年以上 

□留學英語系國家 

   3 個月以上 

□暫無證明，有英 

  語專業能力 

□其他____(請敘明) 

單元名稱 ○本校師資 

  □一般師資 

  □專家學者 

○外聘師資 

  □一般師資 

  □專家學者 

   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
 

 

  三、團隊增能研習/會議/備課活動 
      (至少舉行 2次，參與師資辦理座談會或研習，以凝聚共識，並有教師合作機制完備性)  

時間 性質 主要參與人員 

年 月 日 
○研習  ○會議  

○備課活動 

□校長   □主任   □老師 

□其他   總共參與人數：(   )人      

年 月 日 
○研習  ○會議  

○備課活動 

□校長   □主任   □老師 

□其他   總共參與人數：(   )人      

  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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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柒、課程規劃 

  一、整體課程規劃 (每單元課程以 1-8節為原則) 

課程  

主題 
單元名稱 

語言 

別 

節

數 

實作及 

活動性

課程 

自編教

材簡述
(30 字以

內) 

課程簡述 

(100 字為

原則) 

師資    

姓名 
第 1 位 
助理講師 

第 2 位 
助理講師 

課程 1 
單元名稱

01 
國語 節 ○ ○ 

  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課程 1 
單元名稱

02 
閩南語 節 ○ ○ 

  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課程 2 
單元名稱

03 
客家語 節 ○ ○ 

  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課程 2 
單元名稱

04 

原住民

族語 
節 ○ ○ 

  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課程 3 
單元名稱

05 
英語 節 ○ ○ 

  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□本校教師 

□本校行政 

□外聘助教 

  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 

   

 二、課程表(至少 2週，建議為 2-4週)  

日期 
星

期 

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第 4 節 第 5 節 第 6 節 第 7 節 第 8 節 其他節 

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時間： 

月  日 一 
單元名稱

01※ 

單元名稱

02 

單元名稱

01 

單元名稱

02 

     

月  日 二 
單元名稱

03※ 

單元名稱

02 

單元名稱

03 

單元名稱

02 

     

月  日 三 
單元名稱

04※ 

單元名稱

02 

單元名稱

04 

單元名稱

02 

     

月  日 四 
單元名稱

05※ 

單元名稱

05 

單元名稱

05 

單元名稱

05 

     

月  日 五 
單元名稱

06※ 

單元名稱

06 

單元名稱

06 

單元名稱

06 

     

   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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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 部分:經費申請表 (方案別:      班別:   班 )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(夏日樂學計畫) 
*一個班一個計畫書一個經費表，如申請 3個班應繳交 3份計畫書 3個經費表。 

▓申請表 

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  縣/市   國民中/小學   計畫名稱： (課程名稱)    節數: ___節(由系統帶入) 

計畫期程：111年 7月 1日至 111年 9月 30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1年 11月 30日前)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金額：  元，自籌款： 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） 

國教署：  元，補助項目及金額： 

XXXX 部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元，補助項目及金額：  元 

經  費  項  目 

計 畫 經 費 明 細 
國教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

(元) 
數量 

總價 

(元) 
說  明 金額(元) 說  明 

業         

務          

費 

□1A-鐘點費 A 

   (傳統技藝指導者) 

   (專家學者) 

800  節  
請填附件 1-A 

(  )節 
  

 

 

 

 

 

□1B-鐘點費 B 

     (一般師資)國中 

   (一般師資)國小 

 

450 

400 

 節  (  )節  

□1C-鐘點費 C 

     (助理講師)國中 

     (助理講師)國小 

 

225 

200 

 節  

(  )節 
每一堂課至多由 1

位講師及 1-2 位助

理講師上課。 

 

 

□2-補充保費  式  
以講師及助理講師 

(助教)補充保費合

計 2.11%計算。 
 

□3-勞保及勞退費  式  

非學校編制內且未

具公保之外聘講

師，其勞保及勞退

費用得由學校在不

重複投保的原則下

核實編列。 

 

□4-學生活動交通費  趟  
依課程需求依實核

支。 

 

□5A-學生平安保險費  人   

□5B-代理教師或非公教 

人員平安保險費 
 人  

依實核支，依經費

標準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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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        

務          

費 

□6-教學材料費  批  請填寫附件 1-B  

□7-印刷費  批  
附件 1-C 依整體課

程及計畫需求，依

實核支。 

 

□8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學  

     校學生午餐費 
 個 

 

 

(  )天 

屬偏遠學校必編 
 

□8B-非偏遠地區學校弱勢 

     學生午餐費 
 個  

(  )天 
非偏遠地區學校得

在總補助經費不變

下編列弱勢學生午

餐費，每班補助標

準為總經費的 30

％。 

 

 

□9-講師(含助教)午餐費  個  

(  )天 
每位講師(含助理

講師)每日午餐 80

元，得在總補助經

費不變下編列，依

實核支。 

 

□10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 

學校外聘講師住宿 

費 

 式  
得在總補助經費不

變下編列，依實核

支(如屬非偏遠地

區學校之外聘講師

住宿費及交通費，

得在計畫中敘明需

求理由後編列)。 

*非偏遠地區請填

附件 1-D 敘明理

由。*  

 

 

□10B-非偏遠地區(含離 

      島)學校外聘講師住 

      宿費 

 式   

□11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 

學校外聘講師交通 

費 

 趟   

□11B-非偏遠地區(含離 

      島)學校外聘講師交 

      通費 

 趟   

□12-雜支  式  

依本署補助總經費

10%編列，凡前項

費用未列之辦公事

務費用屬之，如文

具用品、紙張、資

訊耗材、資料夾、

郵資等。  

 

合   計       
總經費請概算至

百位。 
  
本署補助金額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元 

承辦 

單位        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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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補助方式： 

 □全額補助 

 ■部分補助 

（指定項目補助□是■否）   
1.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

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，如有隱匿

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. 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

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. 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

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

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

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4. 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8條第 6項

規定「各計畫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，得循執行單位內容

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」。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□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 

■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
  □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 

     購程序者依契約定。 

  ■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 

    應按補助比率繳回。 

  □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 

    應全部繳回。 

  ■執行率未達 88%之餘

款，按補助比例繳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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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A (適用:申請方案 1及方案 2)  
 

傳統技藝指導者(以下簡稱「藝師」)之認定標準明定如下： 

 1、從事族群藝術工作，而且具有卓越技藝，並且檢附自傳、證書以及相關證明文件 

    (如海報、獎狀、媒體報導、作品照片、所出版之書籍)者。 

 2、取得國際級、國家最高級教練證、街頭藝人證照、族語優級/高級證書、客語高級 

    證書、閩南語專業級/高級證書、文化部藝師/藝生證，且能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 3、耆老資格:長期擔任該族群文史活動者，且能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 4、取得外國專業文憑(詳見教育部外國學位或文憑認定原則-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 

    查詢系統)以及國內博士文憑者。 

*惟以上資格教師需任教其直接相關課程，才能給付一節 800元鐘點費。 

*未檢附藝師相關證明及文件者，審查視同『未通過』。 

 

編號 
藝師/部落 

耆老姓名 
授課科目 

授課

節數 

相關證明文件

文號或敘述 

上傳 

檔案 

國教署 

審查情形 

國教署 

審查意見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 

 

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
 

□上傳藝師相關證明及文件 PDF、PNG、JPG 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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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A (適用:申請方案 3)  
 

1、外聘具英語能力專長之學者專家擔任講師者，申請學校應提供該師資專長背景之佐證 

   文件資料，且經審核通過者，始得以本項標準報支，國中、國小 800 元/節/人。 

2、學者專家之認定標準如下： 

   (1)大專院校具英語領域專長，且為編制內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，或具有 

      博士學位專家學者。 

   (2)取得 CEF 語言參考架構 C1 級以上(相當於全民英檢高級)證書者，或各項被國內 

      大學認可之英語檢定考試相關委員，且能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   (3)外籍英語教學人員，需取得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，且外籍教學人員護照國籍之官 

      方語言必須為英語。 

*外籍英語教學人員，需檢附外籍教學人員護照及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畢業證書。 

*惟以上資格教師需任教其直接相關課程，才能給付一節 800元鐘點費。 

*未檢附專家學者相關證明及文件者，審查視同『未通過』。 

 

編號 
專家學者 

姓名 
授課科目 

授課

節數 

相關證明文件

文號或敘述 

上傳 

檔案 

國教署 

審查情形 

國教署 

審查意見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 

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 

 

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
 

□上傳專家學者相關證明及文件 PDF、PNG、JPG 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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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B  
 

教學材料費概算內容清冊表(請務必詳列) 

教學材料費- 方案別(   )(   )班/申請(   )節(   )元 

編號 品名 單價(元) 數量 單位 總價(元) 用途說明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(元)   

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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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C  

 
 

印刷費內容清冊表(請務必詳列) 

印刷費-方案別(   )(   )班/申請(   )節(   )元 

編號 品名 單價(元) 數量 單位 總價(元) 用途說明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(元)   

(請依需求增列欄位) 

 

 
*印刷費如編列超過總經費 5%，請填寫印刷費概算內容清冊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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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D  

 

非偏遠地區(含離島)學校外聘講師住宿、交通費， 

得在計畫中敘明需求理由後編列。 
 

理由如下：500字以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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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部分:申請學校基本資料(由系統帶入)  

縣/市(鄉/鎮/區) 
 

國中/國小/國中小 
□國中      □國小       □國中小 

□完全中學  □高中附設國中部 

校名(學校代碼) 
 

學校類別 
□一般      □非山非市   □離島 

□偏遠      □特偏       □極偏  

方案別 
□方案 1  本土語文活動課程 

□方案 2  整合式學習方案 

□方案 3  英語主題式課程 

課程名稱  

暑期辦理期程 111年   月   日至  月   日 

學校申請總班級數 (    )班 

方案申請總班級數 (    )班 

參加學生數 甲班( )位，乙班( )位，丙班( )位。合計( )位 

申請節數 甲班( )節，乙班( )節，丙班( )節。合計( )節 

申請天數 甲班( )天，乙班( )天，丙班( )天。 

語言別占比 
(方案 1 及方案 3) 

甲班(    )語，占比 (   %)。乙班(  )語，占比(  %)。 

丙班(    )語，占比 (   %)。 

實作課程占比 
甲班實作課程占比(   %)，乙班實作課程占比(   %) 

丙班實作課程占比(   %)  

申請經費 甲班(   )元，乙班(   )元，丙班(   )元。合計(    )元 

課程內容摘要 

 

校長姓名  連絡電話/手機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承辦人姓名/職稱  連絡電話/手機  

學校承辦人信箱  

                    ◎ 




